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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资格审核工作，做好《财政部  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 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

息力度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0〕21 号）

精神的贯彻落实，保障重点群体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合法权益，黑龙

江省人社厅联合黑龙江省财政厅、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印发《黑

龙江省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资格审核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办法》）。 

一、主要内容 

《审核办法》全文分为六大部分，19 条。具体为： 
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了《审核办法》的制定依据、资格审核工作原则和

行政主体。 

（二）对象范围。明确了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支持的对象范围。个人借

款人为现行政策支持的 11 种群体；小微企业借款人条件依据财金〔2020〕

21 号文件最新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审核内容。明确了个人贷款借款人、小微企业贷款借款人的审

核事项和审核材料，尤其是明确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纳入贷

款政策扶持范围，对每类借款人的资格审核方式和需提交的材料分类进行

了细致的规定，对合伙创业、返乡创业等概念包含的范围予以明确，对小

微企业贷款申请要求的无拖欠职工工资、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

记录，规定各级人社部门通过劳动保障监察机构、社会保险系统及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进行部门内部核查，不再要求企业提供证明材料，

优化服务流程，增强可操作性。 

（四）受理程序。明确了资格审核的流程、时限和有效期。《审核办

法》坚持服务快办原则，优先采取电子化审核方式，在财金〔2020〕21 号



文件要求的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基础上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，申请材料

齐全前提下，个人贷款借款人审核 3 个工作日内完成，小微企业贷款借款

人审核 5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考虑借款人资格审核通过一段时间后如不进行

贷款申请，则可能出现资格发生变化等情况，《审核办法》将借款人资格

审核通过后有效期设为 90 日，超过 90 日提出贷款申请的借款人需重新进

行资格审核，推进各级人社部门规范高效开展审核工作。 

（五）部门职责。明确了各级人社部门、财政部门、人民银行、担保

机构就做好资格审核工作的相关职责。按照财金〔2020〕21 号文件规定，

要求各地做好信息共享和数据协同，推行一站式服务，优化工作流程、精

简证明材料，提高创业担保贷款服务便利度。 

（六）附则。明确了负责解释办法的部门和办法实施日期。 

二、主要政策创新 

制定参照登记失业人员申请贷款政策。针对部分人员因申请营业执

照、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无法进行失业登记、导致不能以登记失业

人员身份申请贷款的问题，《审核办法》明确申请人在领取营业执照或参

加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之前符合登记失业条件的，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

款，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借款人资格审核工作的难题，实现了我省创业担

保贷款政策历史性突破。 

明确了合伙创业和返乡创业的审核标准。财金〔2020〕21 号文件规

定，符合条件的个人借款人合伙创业的，可按照人均 20 万元计算贷款额

度、且可再提高贷款总额度的 10%。《审核办法》规定，借款人满足“2 名

及以上符合借款人资格审核条件人员取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、企业有 2 名

及以上符合借款人资格审核条件人员作为股东、个体工商户有 2 名及以上

符合借款人资格审核条件人员签订个人合伙经营协议”以上 3 项条件之一



即可认定为合伙创业。对于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资格审核，《审核办法》规

定“户口迁出本市（地）行政区域范围的人员回到迁出市（地）行政区域

范围内创业，以及居住于户口所在市（地）行政区域范围以外的人员回到

户口所在市（地）行政区域范围内创业”，均属于返乡创业，提升了审核

工作的可操作性。 


